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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总建筑面积：6981㎡

• 建筑性质：公共建筑（博物馆）

• 计算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计算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7.1.9条

2. 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GB 50500-2013

3. 本项目建筑专业图纸、设计说明及造价概算文件

4. 装饰性构件清单与工程总造价概算表
二、造价指标核算

1. 建筑总造价

本项目建筑工程总造价（含土建、安装、装修及配套设施）概算为 8680万元。

2. 装饰性构件造价

• 本项目建筑造型遵循“消解与穿行”设计理念，外立面以白色清水混凝土与简洁开窗为主，无大量装饰性构件。

• 装饰性构件仅包含：局部檐口线条、少量立面装饰凹槽、入口台阶扶手装饰等，均为功能与造型结合的极简设计。

• 经概算统计，装饰性构件总造价为 69.44万元。

3. 造价比例计算结果

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为 0.8%，小于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7.1.9条中“公共建筑不应大于1%”的限值要求，符合规范规定。
三、装饰性构件说明

• 本项目装饰性构件均为非纯装饰功能，如檐口线条兼具排水与立面收头作用，立面凹槽为结构与光影效果的整合设计，无冗余装饰构件。

• 构件选材以耐久性、经济性为主，避免昂贵装饰材料，有效控制了装饰性造价占比。

• 建筑造型简约大方，符合“简约实用、去装饰化”的绿色建筑理念，与豫南地域文化及博物馆公共属性高度契合。
四、合规性评价

本项目为公共建筑，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为 0.8%，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7.1.9条“不大于1%”的要求，认定为达标。
五、结论

本项目建筑造型简约，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符合规范限值，无过度装饰浪费，体现了节约资源、简约美观的绿色建筑原则，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结果真实有效，满足绿色建筑评价要求。
六、备注

1. 本计算书基于概算造价数据，最终结算时若造价发生变动，需重新核算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。

2. 所有造价清单、构件统计表格及设计说明均已归档留存，可随时查阅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